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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氣體安全條例》 (第51章 )，

以：  
 
(a) 建立一個規管架構，管限用作或擬用作燃  

料的氫氣的進口、生產、儲存、運送、供應

及使用；及  
 

(b) 就相關修訂，訂定條文。  
 

2.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於 2024年 2月 20日至 3月 19日期間就
第51章的擬議修訂進行業界諮詢。據政府當局
表示，持份者非常支持立法建議。  
 

3.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於 2025年 1月 20日的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就建議修訂第51章以規管作為燃料的
氫氣，徵詢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普遍支

持有關建議。  
 

4. 結論  法律事務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

方面的事宜。鑒於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第51章，
以就使用氫氣作為燃料建立規管架構，議員可

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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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的首讀日期為2025年4月16日。議員可參閱
環境及生態局和機電工程署於2025年4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檔案編號：EEB(EB) CR1/3231/25)，以了解進一步詳
情。  
 
 
條例草案的目的  
 
2.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 )，以： 
 

(a) 建立一個規管架構，管限用作或擬用作燃料的氫氣
的進口、生產、儲存、運送、供應及使用；及  
 

(b) 就相關修訂，訂定條文。  
 

 
背景  
 
3. 現時，氫氣被列為第2類危險品，受《危險品條例》
(第295章 )規管。行政長官在2024年施政報告 1中宣布政策措施，

在2025年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規管用作或擬用作燃料的
氫氣。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2及5段，當局認為有需要建
立一個更全面及完整的規管架構，規管使用作為燃料的氫氣，

以處理氫氣燃燒時所產生的潛在安全風險。鑒於第 51章就煤
氣、天然氣、石油氣和其混合物的進口、生產、儲存、運送、

供應及使用提供規管架構，政府當局認為將使用作為燃料的氫

氣納入第51章的規管是適合的做法，具立法和行政效率，亦受
到熟悉第51章運作的業界支持。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綜述於下
文各段。  
 
 
條例草案的條文  
 
《氣體安全條例》 (第 51章 )的擬議修訂  
 
4.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第51章，將使用作為燃料的氫氣
納入第51章的規管。條例草案第3條旨在修訂第51章第2條，例
如：  
                                                 
1 見 2024年施政報告附件第 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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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第 51章第 2條中加入新訂定義，例如 “氫氣儲存
器 ”、 “運載氫氣車輛 ” 2及 “氫燃料電池 ”，特別是 “受
規管氫氣 ”擬指主要是氫氣的、作為或擬作為燃料作
以下用途的氣體：(i)推進車輛或列車；或 (ii)任何機
械 (船隻的機械或航空器的機械除外 )的運作；及  
 

(b) 修訂第 51章第 2條某些現有定義 (例如 “氣體 ”及 “氣
體用具 ”)，藉以將受規管氫氣納入或排除於第 51章
某些現有相關條文的範圍。  

 
5.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第51章某些條文，使其適用於受
規管氫氣：  
 

(a) 第 51章第 12條訂明特准人員 (即根據第 51章第 11條
委任的氣體安全督察或職級不低於督察級的警務人

員 )的權力。該條將予修訂，使指明權力可就受規管
氫氣而行使，例如使特准人員可進入在氣體喉管或

氫氣喉管附近地方進行的工程的工地，以及視察該

等工程 (第5條 )；  
 

(b) 擬修訂第 51章第 13AA條，訂明氣體安全監督 (“監
督 ”) 3根據第 51章第 13條所發出的敦促改善通知書
可載有關於對例如作為違反第51章的規定的標的的
“應具報氣體裝置 ” 4、 “氫氣裝置 ” 5或 “氫氣系統 ” 6(不
論該裝置或系統是在條例草案生效日期當日、之前

或之後建造 )作出修復或改動的指示。該通知書可載
有該等指示，如監督在該通知書中表明，監督信納

為該裝置或系統的妥善維修及運作以防止該裝置或

                                                 
2 根據條例草案第 3(36)條，第 51章第 2條將加入 “運載氫氣車輛 ”的擬

議定義，指主要為在道路上運載受規管氫氣而設計及製造的汽車，

或主要為此目的而經改裝的汽車。  
3 機電工程署署長是根據第 51章第 5條獲行政長官委任的氣體安全

監督。  
4 根據第 51章第 2條， “應具報氣體裝置 ”的定義是指例如任何本身是

或包括或使用為石油氣或液態天然氣進口而設的儲藏庫的氣體裝

置。  
5 根據條例草案第 3(36)條，第 51章第 2條將加入 “氫氣裝置 ”的擬議定

義，指例如用於進口受規管氫氣的接收站的裝置。  
6 根據條例草案第 3(36)條，第 51章第 2條將加入 “氫氣系統 ”的擬議定

義。就車輛或列車而言，該定義指包括例如氫氣儲存器並用於或擬

用於推進該車輛或列車的系統。  



-  4  -  

系統所引致的火警、爆炸或其他危險，有必要作出

該等修復或改動 (第6條 )；  
 

(c) 第51章第14條訂明監督獲取資料的權力。該條將予
修訂，以賦權監督 (藉送達通知書 )規定某些人士 (包
括氫氣系統的 “指明實體 ”7，或氫氣裝置的擁有人或

運載氫氣車輛的車主 )在該通知書指明的期間內，以
該通知書指明的形式及方式，將關於該通知書指明

事項的資料，提供予監督 (第7條 )；及  
 

(d) 第 51章第 17條訂明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局長 ”)對上
訴委員團的成員的委任。該條將予修訂，將不少於

3名代表受規管氫氣相關業務的利益的人士納入為
局長委任的上訴委員團的成員 (第8條 )。  

 
訂立與受規管氫氣有關的規例  
 
6. 條例草案第4條旨在修訂第51章第8條，以賦權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受規管氫氣及相關事宜訂立規例，該等規

例將屬附屬法例，須經立法會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 )
第34條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將會訂立的擬議規例可涵
蓋例如受規管氫氣的供應品質；從事受規管氫氣的進口、生產

或供應等業務的公司註冊。  
 
將對第51章及其他法例作出行文上的修訂  
 
7. 條例草案第9至13條旨在對第51章、《氣體安全 (氣體
供應 )規例》 (第 51B章 )、《氣體安全 (裝置及使用 )規例》
(第 51C章 )、《氣體安全 (氣體供應公司註冊 )規例》 (第 51E章 )
及《能源效益 (產品標籤 )條例》(第598章 )的中文文本作出行文
上的修訂。  
 
《危險品條例》 (第295章 )的擬議修訂  
 
8. 為釐清第51章及第295章各自的涵蓋範圍，條例草案
第 14條旨在修訂第 295章第 6(2)條，將所有將會受第 51章規管
的燃氣 (即煤氣、石油氣、天然氣、煤氣/石油氣/天然氣的混合

物，以及條例草案第3(4)條所指的受規管氫氣 )，摒除於第295章
第6條的牌照規定之外。  
                                                 
7 根據條例草案第 3(36)條，第 51章第 2條將加入 “指明實體 ”的擬議定

義。就氫氣系統而言，指例如：如該氫氣系統用於或擬用於推進車

輛，《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章 )所指的車輛擁有人即屬 “指明實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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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9.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

期起實施。  
 
 
公眾諮詢 

 
10.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4段，政府當局發布了
業界諮詢文件，並於 2024年 2月20日至 3月 19日 8期間與主要持

份者 (例如各氫能試驗項目的申請者及氫氣供應公司 )進行了
一系列的業界諮詢。政府當局表示，持份者非常支持立法建議，

以提供合適的法律框架，並增強公眾對氫能安全的信心。這些

是香港成功促進氫能發展的重要元素。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1. 據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於2025年1月
20日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立法建議徵詢該事務委員會
的意見。委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並強調規管條文應預留彈性，

以配合氫能在技術和應用上的發展。曾討論的主要事項包括氫

能認證、氫燃料車輛維修技工的培訓和註冊，以及加氫站的規

劃。  
 
 
結論 

 
12. 法律事務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

事宜。鑒於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第51章，以就使用氫氣作為燃料
建立規管架構，議員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

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容芷羚  
2025年4月24日  

                                                 
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並無提及這段諮詢期。然而，本部察悉，一如
本報告第 11段所述，當局就 2025年 1月 20日的會議向環境事務委員
會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1)47/2025(03)號文件 )第 19段已述明該諮
詢期。經法律事務部查詢後，政府當局已確認諮詢期的日期。  


